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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将质界定为“内部规定性”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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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质是欧洲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黑格尔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对质作出了准确
的界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此定义为基础，对质做了精辟的阐述。国内出版的绝大多数

辞典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把质定义为一种“内部的规定性”，这是不符合理论的逻辑和马

克思原意的。实际上，质应该定义为：与事物存在同一的，并将一物区别于他物的直接规定性。

［关键词］质；事物；规定性；单一性；

［中图分类号］Ｂ０２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５５９５（２００６）０５－００６３－（０４）

　　

一

在欧洲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应该是对质作出

详细论述的第一人。他说：“‘是’之一义为一事物

是‘什么’，是‘这个’；另一义是质或量或其他的云

谓之一。”［１］１２８他还说：“现在所称为‘是’的事物，其

本义是指‘这个’，其别义则指量，又指质。”［１］１３５亚

里士多德把关涉到同一基本性质的“是”的事物归

之为一类，这个“是”就是本体或本质，显然他是把

质看成是事物的本质。他还认为质决定事物的存

在。近代经验论哲学家洛克认为外界可感对象具有

两类性质：“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前者指“广

延、形相、运动、静止、数目”等等；后者则指，当物体

的“微细部分”作用于人的感官，使人产生颜色、声

音、滋味等方面的观念时，物体所具有的各种“能

力”；他有时还把“颜色、声音、滋味”之类叫做物体

的“第二性质”。洛克指出，第一性的质是物体本身

所固有的，是根本，而第二性的质是依存于第一性的

质的，不是物体本身所固有的。可以看出，洛克是从

狭隘经验论的立场出发把质等同于属性。主观唯心

主义哲学家贝克莱利用洛克第二性的质的观点，把

第二性的质看成是完全被动的附属于第一性的质，

进而把第一性的质说成是主观的。这就使质具有了

神秘的主观特性，在贝克莱那里，质不是与事物直接

同一的，而是独立于事物的。“存在就是被感知。”

事物并不是成为质的事物而存在，而是由人的主观

感知决定其存在。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

格尔那里，质第一次作为与量并列的范畴提了出来，

并被赋予了一般意义上的定义：“质是与存在同一

的直接的规定性……某物之所以是某物，乃由于质，

如失掉其质，便会停止其为某物。”［２］２０２在这里，黑格

尔虽然是从绝对观念出发，通过范畴的逻辑推演，得

出“质”的界定，但是对质的定义至少反映了包括于

其中的辩证法，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到一般的思维

方式正是定义的基本要求。所以这个定义反映了

“质”这个范畴与其他范畴的本质区别，是在哲学史

上第一个准确的质的定义。

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基本上是以黑格尔

的这种对质的定义为基础加以发挥和阐释的。恩格

斯说：“存在着的不是质，而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

限多的质的事物。”［３］列宁指出：“质是规定性，自为

的规定性……”［４］可见，辩证唯物主义是把质看成

是区别于他事物而与事物的存在相同一的直接的规

定性。它把与之相依存的该事物、现象和过程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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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的东西区别开来，并且这种区别是根本的和

稳定的。可是一些辞典及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

在质的定义上却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导致该

范畴在使用上十分混乱。本文从分析辞典和教科书

对质的界定出发，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依据，力图对

质作出新的解释。

二

《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对
质作了解释和定义，该辞典指出：“质是一事物区别

与它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与‘量’相对。”［５］国内出

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也大都采取相似的

定义：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部规定性。笔

者认为把质规定为一种“内部”规定性是值得商

榷的。

首先，把质概括为内部规定性就会导致否认事

物的质与事物的区别。有的学者就认为：“特定的

质就是特定的事物存在本身。”［６］换句话说，质与事

物完全等同。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假如质与

事物是同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质作为一

事物与他事物相区别的规定性这样一种界定。这里

我们以苹果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如我们说苹果

这个事物就是它的质，这无异于说苹果就是苹果。

这种同义反复根本不能给我们的认识提供任何有用

的东西。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规定生命就是

有机体的新陈代谢，就等于规定生命就是生命”，

“这种解释并没有使我们前进一步”。［７］因此，从逻

辑上和事实上看，质与事物是两个彼此不同的东西。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质与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紧密关系。国内外哲学界一致肯定质与事物的存在

直接同一就说明了这一点。质与事物的存在直接同

一是指质确证事物的存在，它的使命是维护事物自

身的存在，保持其自身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事物

一旦失去其质，就不再存在。换句话说，世界上既不

存在无质的事物，也不存在脱离事物的质。所以，质

体现的是事物内部矛盾的同一属性。但是，这个同

一仅仅是指它们共存亡的关系来说的，质在事物在，

质亡事物亡。这并不意味着质与事物等同。正如盐

的咸味和盐本身的关系一样，咸味在盐在，咸味亡盐

亡，但盐与咸味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具体说来，

质与事物的区别是：第一，事物是实体范畴，而质属

于属性范畴。就是说，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实体”，而质只是这个实体的基本规

定性。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盐，就它作为事物而

言，是指人类日常生活食物的调味品；而就其质而

言，则指的是它的咸味这个基本规定性。第二，事物

是质和量的统一体，质只包括其自身，即在范畴外延

上事物大于质。

其次，将质概括为内部规定性，还会使人们武断

地认为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只是从事物自身所获得

的，从而忽视事物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在事物的质的

规定性的获得过程中的作用。唯物辩证法告诉我

们，世界是一个由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

成的统一整体，事物联系的普遍必然性使得任何一

个事物都无法摆脱与他物的联系而存在。离开某物

与他物的联系去认识事物，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

践上都是行不通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

候，必须把它放到周围环境的关系中去考察。事物

正是在与周围环境的联系中获得其规定性的，这种

规定性从肯定方面规定事物是什么，从否定方面又

规定该物不是其他事物。这也就是说，质作为事物

的规定性是由事物之间的联系所决定的。进一步分

析可知，事物之间的联系的内容就是事物之间的矛

盾关系。因此，我们说某物处于一定的联系中时，也

就是说它处于一定的矛盾关系中，这时，该物与他物

就构成了矛盾的双方，彼此互相规定。每一方正是

通过与自身构成矛盾双方的另一方而获得规定性

的。关于这一点，黑格尔有很精辟的论述，他说：

“在对立中，……每一方只有在它与另一方的联系

中才能获得它自己的本质规定，即一方只有反映另

一方，才能反映自己。”［２］２５４２５５例如，社会主义正是

在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对立关系中获得自身规定性即

社会主义的质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事物的质是

由事物之间的矛盾决定的。这个结论是不是和事物

的质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决定这个哲学界公认的命

题相矛盾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事物的质虽

然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但是却可以从两个方面

来规定，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从肯定方面规

定它是自身；从否定方面规定它与别物的区别。事

物的内部矛盾决定质指的就是从肯定方面来对质进

行规定，而外部矛盾决定质指的就是从否定方面来

规定质。虽然内、外矛盾规定的方面不同，却规定的

是事物的同一个质。例如，对液态的水来说，从内部

矛盾即水分子之间的矛盾发展的存在状态去规定，

它是流动的；又从外部矛盾即水和周围事物的温度

对比状况规定，它不是停滞的。内外矛盾从不同方

面共同规定了水的同一个质———流动。实际上，事

物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只不过是同一矛盾内容的

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外部与某一事物对立的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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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是早已包含在该事物内部的否定因素的外显

形态而已。所以说，外部与他物对立和内部与自身

所包含的否定因素对立，实质上是一回事。外部矛

盾只不过是内部矛盾的展开形态而已，就其实质而

言，它仍然是内部矛盾。但是，离开外部矛盾，事物

就无法获得其规定性。质是由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

共同决定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把质界定为单纯的

内部规定性。

三

中国哲学界把质界定为“内部规定性”有以下

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苏联哲学教科书对质的定

义，第二个来源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本质”

的精辟论述。

苏联有的学者如此对质下定义：“质，用黑格尔

的话来说，就是一些事物借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那

个界限；这个界限不是外部的，不是空间的界限，而

是内部的，反映事物特征和特点的界限。”［８］那么到

底黑格尔是如何论述质并给质下定义的呢？

黑格尔指出：“假如规定这个字眼的严密意义

与一般规定性有区别，那么，质就可以叫某物的规

定。规定是作为自在之有的肯定的规定性；某物在

实有中不与要规定的他物牵连混杂，仍然适合于这

个自在之有，在与自身等同中保持自身，并且使这个

等同也在它的为它之中生效。”［９］１１８他又说：“规定

性这样自身孤立起来，作为有的规定性，就是

质，———一个完全单纯的、直接的东西。”［９］１０３他还

说：“质的存在本身就其对他物或并存的联系而言，

就是自在存在。”［２］２０３我们认为，黑格尔在这里讲质

是“自在之有的规定性”，“有的规定性”，只是从肯

定方面规定它同事物存在直接同一，而不是苏联哲

学界所理解的“内部的界限”。这里所谓“单纯的东

西”正恰恰凸显了黑格尔从肯定方面（或称之为

“有”的方面）对事物与其质共存亡的关系的强调。

也就是说，事物与质的关系如此单纯以至双方离开

另一方都不能存在。正如黑格尔所说：“质首先就

具有与存在同一的性质，两者的性质相同到这样程

度，如果某物失掉它的质，则这物便失其所以为这物

的存在。”［２］１８８但是，黑格尔并不满足于从肯定方面

（“有”的方面）谈质的规定性，而是进一步从否定方

面（“无”的方面）对质的规定性进行了补充，在他看

来，质还是一种“不与他物牵连混杂”的区别性。关

于这一点，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也有明确的论

述：“事物正是通过单一才被规定为事物的”，“事物

同样是单纯的否定性，是单一，是对于相反的特质之

排斥。”［１０］可见，黑格尔是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对质作

出规定的，认为黑格尔所论述的“质”是一种“内部

的界限”是一种误读。从黑格尔这些论述中，我们

还可以得出一个引申的结论：质是单一的。事物的

质是一种整体的规定即是统一了事物各部分、各层

次的规定于一体的规定性，因为只有这种规定性才

能达到与事物的存在直接同一，也因为只有这种整

体性的规定才使得一事物与他事物区别开来。这种

整体性的规定当然就是“一”而不是“多”。国内学

者杨晓平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论述，他指出：“质

作为与事物或过程直接同一的规定性，必然是对事

物或过程多方面属性的有机统一，即是统一了‘多’

的属性的作为‘一’的规定性。”他还说：“正如质不

是‘多’的方面的规定性，而是统一了‘多’的方面的

作为‘一’的规定性，质也绝非‘多’的层次的规定

性，而只能是统一了‘多’的层次的作为最高等级的

规定性。”［１１］质确证某物为自身又与他物相区别，质

的单一性就是由质的确定性所直接决定的。质的确

定性决定了质的单一性。而黑格尔所讲的质是“一

种完全直接的东西”指的就是人们可以不付诸理性

思维而仅凭感性直观就能把握事物的质。例如，我

们判断一种水果是不是苹果，我们可以直接根据我

们的感性经验作出判断，而无须进行深层的逻辑推

理。正如高清海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质这个概念

表明了事物是一个确定的存在，即某物是什么，不是

什么。这是人们进行一切认识的前提。在此基础

上，才有可能对事物作出进一步的认识。因此，质这

个概念往往出现在人们认识的开端，具有感性认识

的直接性、表面性的特点。”［１２］所以，从事物的“内

部的”和“外部的”关系或层次，把质定义为事物“内

部的”界限或“内部的”规定性都是不正确的。

如果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对质

的界定是国内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

把质规定为一种“内部的”规定性的直接来源，那么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一段精辟论述似乎进一步

提供了质作为一种“内部的”规定性的依据，使得国

内大多数学者更加坚信质就是一种“内部的”规定

性。毛泽东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包含着本身

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

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

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１３］人

们往往引用这段话来说明质是由内部的特殊矛盾决

定的，从而进一步推出质是事物内部的规定性。事

实上，毛泽东的这句话说的是特殊的矛盾决定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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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本质，人们把本质同质相混淆了，曲解了毛泽

东的意思。如前所述，质首先确定事物的存在，其次

再确定某物与他物的区别，质的内涵显然比本质丰

富。所以，毛泽东根本没有认为质是一种内部规

定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如此给质下一个定义：

质是与事物存在同一的，并将一物区别于他物的直

接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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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恩格斯．反杜林论［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１２０．
［８］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

［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译室，译．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５９：２５８．

［９］黑格尔．逻辑学：上卷［Ｍ］．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６６．

［１０］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Ｍ］．贺麟，等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７９：７７．

［１１］杨晓平．质的自身规定新探—兼评“部分质变”［Ｊ］．渝
州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１（３）：１１１３．

［１２］高清海．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５：２１５．

［１３］毛泽东．矛盾论［Ｍ］／／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１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３０８３０９．

［责任编辑：王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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